
上交所：新股上市首日采取价格控制措施

收盘后公布各类投资者相关交易信息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海证券交易所

13

日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就此，上交所

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

2012

年上交所曾经发布过有

关加强新股交易监管的通知，请介绍一

下此次发布《通知》的背景是什么？

上交所：为了加强对新股上市初期

的交易监管，遏制新股炒作行为，上交

所

2012

年

3

月

8

日发布实施了《关于加强

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通知》和《关

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客户交易行为管

理工作的通知》， 对引导投资者理性参

与新股交易、抑制新股炒作行为，发挥

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 “新

兴加转轨”阶段，相关市场机制还不完

善，理性投资文化也有待培育，新股炒

作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新股的过度炒

作， 不仅扭曲资本市场正常的价格形

成机制， 阻碍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功能的正常发挥， 也容易助长违法违

规行为， 损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 防范和抑制新股过度炒作

现象， 仍是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工

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1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为了防止新股

发行重启后市场对新股进行过度炒作，

维护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意见》要求证券交易所进一

步完善新股上市首日开盘价格形成机

制及新股上市初期交易机制，建立以新

股发行价为比较基准的上市首日停牌

机制，加强对“炒新”行为的约束。

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见》的要求，防

范和抑制新股炒作行为，促进一、二级

市场的协调健康发展，为我国证券发行

制度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创造良好

的市场环境，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

署，上交所发布了该《通知》。 《通知》整

合了上交所

2012

年

3

月发布的两份通知

的内容， 并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进

一步明确、细化了相关监管要求。

记者：与

2012

年两份《通知》相比，

本次《通知》在内容上主要有哪些变化？

上交所： 与

2012

年两份 《通知》相

比，本次《通知》内容上的变化主要有以

下四点：

一是增加了新股上市首日申报价

格的控制措施，即新股上市首日，投资

者的有效申报价格应当符合 《通知》第

一条的规定，“超过有效申报价格范围

的申报为无效申报”；

二是增加了“集合竞价阶段未产生

开盘价的，以当日第一笔成交价格作为

开盘价”的规定；

三是在新股上市首日收盘后公布

各类投资者相关交易信息，各市场参与

人可以登录本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

cn

）“交易信息披露”栏目的“新股首日

交易信息”项目进行查询；

四是删除了新股上市首日盘中换

手率达到

80%

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的规

定， 即新股上市首日盘中换手率达到

80%

时， 上交所不再对该新股实施盘中

临时停牌。

《通知》的其他内容，比如新股上市

首日价格涨跌幅停牌标准、新股异常交

易行为类型和监管措施、对专业机构投

资者的要求、会员的客户新股交易行为

管理责任等，与

2012

年两份《通知》基本

相同。

记者：《通知》的新规定对投资者的

交易行为可能产生影响，投资者应当重

点关注哪些事项？

上交所：《通知》实施后，投资者参

与新股交易，应当关注以下事项：

1.

申报价格须在规定的限制范围

内。 为了防止新股上市首日被过度炒

作，上交所对新股上市首日的申报订单

全天实施申报价格控制，即集合竞价阶

段最高申报价格限制为发行价格的

120%

，最低申报价格限制为发行价格的

80%

， 连续竞价阶段的有效申报价格不

得高于集合竞价阶段最高申报价格限

制的

120%

（即发行价的

144%

）， 不得低

于集合竞价阶段最低申报价格限制的

80%

（即发行价的

64%

）。 目前，本所技术

系统已开发上线了新股上市首日价格

控制的相关程序。

2.

可能出现开盘即达到申报价格限

制的情况。 由于新股上市首日实施交申

报价格的上、下限控制，如果发生新股

上市首日集合竞价阶段无成交的情况，

则以第一笔成交价格为开盘价，此时可

能出现开盘价即为当天最高 （或最低）

成交价（发行价的

144%

或

64%

）的极端

情况，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盘中停牌时间可能略晚于触发停

牌价格的时间。 由于上交所交易系统对

盘中临时停牌采用异步停牌控制方式，

因此实际停牌时间可能略晚于触发停

牌价格的时间，具体停复牌时间以上交

所的公告为准。

4.

投资者可以查询到当日各类投资

者的新股交易信息。 为了进一步加大新

股上市首日交易信息的公开，上交所除

依据本所《交易规则》第

5.4.3

条规定公

布新股上市首日买入、卖出新股金额最

大五家营业部的名称及其买入、卖出数

量和买入、卖出金额外，将新增公布当

日各类投资者的交易信息，各市场参与

人可以登录本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

cn

）“交易信息披露”栏目的“新股首日

交易信息”项目进行查询。

5.

严重违规者可能被认定为不合

格投资者。 为了打击极少数投资者恶

意炒作新股的违规行为，

2012

年发布

的 《关于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

的通知》，首次规定了“认定账户所有

人为不合格投资者”的监管措施。 虽然

到目前为止，上交所未实施过“认定账

户所有人为不合格投资者” 的监管措

施，但是此次新股发行重启后，上交所

将视市场情况， 对少数恶意炒作新股

的投资者认定为不合格投资者， 限制

其一定时期内参与新股上市初期交易

的权限。

在此，上交所再次提醒，投资者务

必了解和遵守《通知》的相关规定，理性

参与新股交易；同时，也提醒各会员单

位，一定要切实履行好对客户交易行为

的管理责任。 此外，各专业机构投资者

也要自觉遵守《通知》的规定。

深交所：调整新股上市首日开盘价格形成机制

缩小开盘集合竞价的有效竞价范围

□本报记者 张莉

深交所

13

日发布了《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制度

等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就

市场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深交所有关

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通知》发布

的背景。

深交所：

11

月

30

日， 中国证监会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

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

求证券交易所“完善新股上市首日开盘

价格形成机制及新股上市初期交易机

制，建立以新股发行价为比较基准的上

市首日停牌制度，加强对炒新行为的约

束”。 为落实上述要求，配合新股发行体

制改革，我们对新股上市首日交易机制

进行了调整，发布了《通知》。

新股上市初期过度炒作不仅会影

响新股发行价格的合理定位，也给新股

上市后股价走势埋下隐患。 我所大量实

证数据测算表明，中小投资者是炒新行

为中最主要的利益受损方

,

以“博彩”心

态参与炒新，绝大部分会被“套牢”。 比

如

2012

年参与新股上市首日买入的账

户中，截至当年底亏损账户占比

56.2%

，

户均亏损

0.59

万元，户均亏损率

10%

。

《通知》 重点调整和完善了新股上

市首日开盘价格形成机制，其目的主要

是防范新股上市首日开盘期间价格涨

幅过大，遏制过度炒新，促进一级市场

和二级市场均衡协调健康发展。

记者：作为完善新股上市首日交易

机制的一项举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深交所：

2005

年以来， 为配合新股

发行体制改革，我所不断探索完善新股

上市首日交易机制，取得一定效果。 此

次我们根据《意见》的要求，结合去年新

股发行制度改革后新股上市初期交易

的新情况、新特点，对新股上市首日开

盘价格形成机制和盘中临时停牌机制

等相关交易机制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通知》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开盘价的有效竞价范围。 新股

上市首日开盘集合竞价的有效竞价范

围调整为发行价的上下

20%

。 若开盘价

不能通过集合竞价产生，则以连续竞价

的第一笔成交价作为开盘价。

二是收盘价的形成机制。 新股上市

首日

14

：

57

至

15

：

00

采用收盘集合定价，

即对集中申报簿中，以最近成交价为申

报价格的买卖申报进行一次性集中撮

合。 期间，投资者可以申报，也可以撤销

申报。

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为收盘集合

定价交易的成交价格。 收盘集合定价期

间无成交的，以当日该证券最后一笔交

易前一分钟所有交易的成交量加权平

均价（含最后一笔交易）为收盘价。

三是盘中临时停牌的指标阀值。 新

股上市首日继续实施

10%

、

20%

两档盘

中临时停牌机制。 盘中成交价较当日开

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

10%

的，临时停牌时间为

1

小时；盘中成交价

较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

20%

的，临时停牌至

14

：

57

。 临时停牌期

间，投资者可以申报，也可以撤销申报。

四是临时停牌复牌后的处理机制。

复牌时，对已接受的申报进行复牌集合

定价，即对集中申报簿中，以最近成交

价为申报价格的买卖申报进行一次性

集中撮合。

若临时停牌时间跨越

14

：

57

的，于

14

：

57

复牌并进行复牌集合定价， 再进

行收盘集合定价。

记者： 与原有相关规定比较，《通

知》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

深交所：与我所《交易规则（

2013

年

11

月修订）》（以下简称 “《交易规则》”）

第

2.4.2

条、第

3.3.1

条、第

3.4.3

条、第

4.2.3

条、 第

4.3.4

条和第

4.3.6

条相比，《通知》

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调整：

一是缩小开盘集合竞价的有效竞

价范围。 根据现行《交易规则》的规定，

新股上市首日开盘集合竞价的有效竞

价范围为发行价的

900％

以内。为防范新

股上市首日在开盘期间即出现大幅波

动，引发过度炒作，我们将首日开盘集

合竞价的有效竞价范围从发行价的

900%

以内调整为发行价的上下

20%

。

二是取消换手率盘中临时停牌指

标。 为尽可能保持市场交易连续性，减

少股票临时停牌频率，在总结评估相关

规定实施效果的基础上，《通知》取消了

以换手率为基准的盘中临时停牌指标。

三是调整收盘集合竞价为收盘集

合定价。 现行《交易规则》规定，新股上

市首日

14:57

至

15:00

为收盘集合竞价时

间，有效竞价范围为最近成交价的上下

10%

。 《通知》对此进行了调整，在

14:57

至

15:00

期间实行收盘集合定价， 即以

14

：

57

前最近成交价为定价，按照“时间

优先”原则对买卖申报进行一次性集中

撮合。 如果盘中临时停牌至

14:57

的，停

牌价就是最近成交价。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收盘集合定价

期间，交易主机仅对以“最近成交价”为

申报价格的买卖申报进行集中撮合，其

他的申报价格均为无效申报。 为了便于

投资者及时调整， 准确申报，《通知》规

定，期间可以申报，也可以撤销申报。

四是调整复牌集合竞价为复牌集

合定价。 与收盘阶段相类似，《通知》将

现行新股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复牌

时的集合竞价，调整为集合定价，即以

停牌价为定价，复牌时对期间接受的申

报价格为“停牌价”的买卖申报按“时间

优先”原则进行一次性集中撮合。 若投

资者在停牌期间申报的价格与 “停牌

价”不同，则不能参与复牌集合定价。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通知》仅适用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交易，暂

停上市后恢复上市首日等其他实行无

价格涨跌幅限制证券的交易机制，仍按

照我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执行。

此次新股上市首日交易机制出现

较多调整和变化，我所还将通过投资者

教育专栏编发专门解读文章，希望广大

投资者密切关注和充分理解 《通知》的

内容。

记者：《意见》提出要加强对“炒新”

行为的约束，深交所主要有哪些举措？

深交所：我所坚持依法监管理念，推

动风险警示教育，强化违规监管，严密监

控异常交易行为， 严厉打击涉嫌市场操

纵等违法违规行为， 引导投资者理性参

与新股交易。 一是开展“深化遏制炒新”

专项行动。今年

6

月，我所发布了《会员客

户高风险证券交易风险警示业务指引》，

引导会员系统梳理“炒新”活跃账户、亏

损账户等客户数据， 建立适合客户特点

的炒新账户分类管理与风险警示机制；

二是多渠道、 多形式开展投资者教育活

动。今年以来，通过“走进营业部”等多种

方式， 督促会员营业部强化投资者风险

教育，推出“新股上市首日防爆炒”互动

体验栏目， 让投资者通过模拟交易体验

新股过度炒作的风险； 三是加强新股交

易监控，提高自律监管措施的针对性。针

对上市初期异常交易行为， 我所完善异

常交易监控指标，专门开发“新股异常交

易行为监控模块”，提升新股交易监控智

能化水平， 重点监控利用资金优势影响

股价的交易行为。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及《人身保险

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编制并发布。

本信息公告所披露数据仅代表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敬请投保人注意投资

风险，并仔细阅读相关保险条款和产品说明书。

本信息公告报告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一、投资账户简介

依照中国保监会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颁发的 《关于海尔纽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

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批复》，本公司为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起开始销售的财智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和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起开始销售的生财智道投资连结保险设立投资连结成长型、平衡型和稳健型三

个独立投资账户。

（一）成长型投资账户

１．

账户设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通过构建进取成长的证券投资基金组合，在有效分散证券市场风

险的前提下，进行高比例的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从而使投资者在承受一定风险的情况

下，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

３．

投资组合

●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各

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

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比例为

５０％－１００％

，各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市

场投资工具比例为

０％－５０％

。

●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４．

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

要风险。

（二）平衡型投资账户

１．

账户设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

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依据长期稳定的投资原则，通过分散化投资、长期投资、在风险控

制的前提下， 构建稳健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固定收益产品组合， 力求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

定、均衡的投资回报。

３．

投资组合

●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各

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

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比例为

３０％－７０％

，各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市

场投资工具比例为

３０％－７０％

。

●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４．

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

要风险。

（三）稳健型投资账户

１．

账户设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

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依据保守投资的原则，通过综合运用各类债券、银行存款、货币市

场基金等货币工具，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构建稳健的货币市场投资组合，力求为投资

者提供稳健的、长期的投资回报。

３．

投资组合

●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以及中国保监会

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本账户投资于各类债券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为

５０％－１００％

，银行存款、货币

市场基金和其他货币市场投资工具的比例为

０％－５０％

。

●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４．

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但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二、主要会计政策和估值原则

（一）记账本位币：所有投资账户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二）记账基础：所有投资账户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三）投资账户的估值原则：

１．

投资账户价值等于投资账户的总资产减去投资账户的总负债。

２．

总资产价值等于投资账户中各项资产的价值之和，投资账户中的各项资产的价值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相关监管规定予以评估。 现阶段各账户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定期存款、应收利息和其他应收款六类。 上述投资资产在取得后作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在沪、深两市公开挂牌交易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和在各基金管

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

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

际成本估值。

●

债券指投资账户持有并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包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

债券投资。 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

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３．

总负债包括应付管理费、已发生尚未支付的各类税费和其它应付款三类。其它应付款

主要为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投资活动及资金转入或转出时所产生的时间差异，这部分

款项不计利息，但定期结算。

三、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 简化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成长型 平衡型 稳健型

资产

货币资金

６５９，４３６．００ ５４，５１０．３３ ２５９，０４３．２７

债券投资

－ － ２０６，１９３．９４

基金投资

２１，８０７，４５３．９８ ５，０１９，６０３．８９ ６，３６６，６３３．８５

定期存款

－ － －

应收利息

５１．２８ ４．２４ ３，１９０．６４

其他应收款

５１，５８３．７０ １７，３３６．９９ １９，０４３．１４

资产合计

２２，５１８，５２４．９６ ５，０９１，４５５．４５ ６，８５４，１０４．８４

负债

应付独立账户管理费

９４，８１２．６７ １７，４９９．３７ １６，７７８．０５

应交税费

－ － ６，３３３．９３

其它应付款

５６，４２６．１１ １３０，６７５．７２ ２２７，０８４．０２

负债合计

１５１，２３８．７８ １４８，１７４．９９ ２５０，１９６．００

净资产

２２，３６７，２８６．１８ ４，９４３，２８０．４６ ６，６０３，９０８．８４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净投入资金

３３，３２８，６０５．７４ ３，９０６，３１１．１９ ３，０１３，６００．８１

累计已实现收益

／

亏损

－１０，９６１，３１９．５６ １，０３６，９６９．２７ ３，５９０，３０８．０３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２２，３６７，２８６．１８ ４，９４３，２８０．４６ ６，６０３，９０８．８４

＊

独立账户持有人净投入资金等于独立账户持有人原始投入资金减去独立账户持有

人赎回资金。

（二）投资收益表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投资收益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成长型 平衡型 稳健型

经营收入

基金投资收益

－８９４，１１７．９８ －５８６，１６３．２７ ７３，２６１．７０

利息收入

１，３６８．５５ ２０，３０５．３４ ９５５．８２

债券投资收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６，７８７．５９

小计

－８９２，７４９．４３ －５６５，８５７．９３ １１１，００５．１１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１９２，０９８．３０ ３５，００４．３３ ３３，０７１．３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５６．５４

其它支出

１７９．５０ １４０．５０ ２３４．４０

小计

１９２，２７７．８０ ３５，１４４．８３ ３３，７６２．２４

已实现净收益

－１，０８５，０２７．２３ －６０１，００２．７６ ７７，２４２．８７

（三）本报告期末的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表

单位价格

（

元

）

单位数

成长型投资帐户

０．６２２０ ３５，９６０，５４０．５４１８

平衡型投资帐户

０．７１８３ ６，８８１，９８９．６７４５

稳健型投资帐户

１．１７９５ ５，５９８，６９２．８９６４

四、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以及历年的数据

（一）计算公式：投资回报率

＝

（期末单位价格

－

期初单位价格）

／

期初单位价格

×１００％

（二）投资账户设立以来各年度的投资回报率

各年度投资回报率 成长型投资帐户 平衡型投资帐户 稳健型投资帐户

２０１３

上半年

－６．３３％ －１０．７０％ １．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０．１４％ １．２６％ ６．８２％

２０１１

年

－２５．５８％ －１４．９５％ ０．８６％

２０１０

年

－５．８９％ －４．９６％ ２．７４％

２００９

年

４７．７３％ ２７．８５％ ２．９３％

２００８

年

－３７．４８％ －２０．５１％ ２．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２．７８％ －３．２９％ －０．１４％

五、报告期末债券资产和基金资产的信息

（一）报告期末债券资产中各类债券账面余额及占比

稳健型投资账户

债券名称 账面余额

（

元

）

比重

０５

华电债

１２４，４４０．００ ６０．３５％

０４

华电债

８１，７５３．９４ ３９．６５％

合计

２０６，１９３．９４ １００．００％

（二） 报告期末债券资产按不同信用等级分类的账面余额及占比

稳健型投资账户

债券评级 账面余额

（

元

）

占比

ＡＡＡ ２０６，１９３．９４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６，１９３．９４ １００．００％

（三）报告期末基金资产中各类基金净值及占比

１．

成长型投资账户

基金名称 基金净值

（

元

）

占比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４，７６８，８８２．１９ ２１．８７％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３，３７０，３１４．５２ １５．４５％

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

４，７６８，９６５．７４ ２１．８７％

中银中证

１００ ２，８２０，００９．５４ １２．９３％

海富通风格优势基金

２，５６２，１９２．０２ １１．７５％

华夏红利基金

３，５１７，０８９．９７ １６．１３％

合计

２１，８０７，４５３．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

平衡型投资账户

基金名称 基金净值

（

元

）

占比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５８５，０３７．１９ １１．６６％

富国沪深

３００ ４６２，８７１．３８ ９．２２％

鹏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

６６６，１３４．８９ １３．２７％

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

１，０６９，１０２．２４ ２１．３０％

嘉实

３００（

净值

） ３９６，９５６．６５ ７．９１％

嘉实

３００（

价格

） １１５，３３０．００ ２．３０％

泰康资产

－

积极配置

１，７２４，１７１．５４ ３４．３５％

合计

５，０１９，６０３．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３．

稳健型投资账户

基金名称 基金净值

（

元

）

占比

招商信用添利

１，６４０，４７１．９３ ２５．７７％

广发基金

Ａ １，２２４，７９７．７４ １９．２４％

广发聚利

３３３，１９０．００ ５．２３％

华安强化收益

Ｂ ９７３，６８０．２７ １５．２９％

博时稳定价值

Ａ ９９３，２１９．０２ １５．６０％

易方达稳健收益

Ａ １，２０１，２７４．８９ １８．８７％

合计

６，３６６，６３３．８５ １００．００％

六、报告期内资产托管银行变更情况

在本报告期内，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资产托管银行没有任何变动。

特此公告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５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

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

用。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Ｄ－２

款

发行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币种 人民币

认购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挂钩标的 澳元兑美元汇率

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如遇非工作日

，

则遵从工作日调整规则调整

）。

产品收益计算期限

４０

天

（

按照算头不算尾的方式确定产品收益计算期限

，

如结构性存款提

前终止的应进行相应调整

）。

分配日

到期日

（

或提前终止日

）

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

益

。

产品预期收益率

４．７５％

产品风险评级 二级

理财产品投资范围

本结构性存款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

，

并以该名义本金的资金

成本与交易对手叙作投资收益和 澳元兑美元汇率 挂钩的金融衍生

品交易

。

提前终止

／

赎回权

除非另有约定

，

公司不能提前终止

／

赎回

。

银行本着为客户锁定收益或减少损失的原则

，

银行有权但无义务

视市场情况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款

。

银行行使或不行使提前终止权均

不必然保证提高产品收益或减少损失

，

在银行基于善意并勤勉尽责的

情况下不承担任何责任

。

产品收益计算基础 产品收益计算期限的实际天数乘以到期年收益率除以

３６０

。

收益计算方法

在不发生风险揭示书所述之风险且客户未发生提前支取等违约情形的

前提下

，

客户产品收益

：

自初始观察日

（

含当日

）

至期末观察日

（

含当日

）

的期间

，

每日实时

观察挂钩标的

；

以挂钩标的进场价

（

当日东京时间

１５

点价格

）

为基准

，

上

下加减

３８２５

点为边界一

，

上下加减

８０

点为边界二

；

如果在结构性存款期限内挂钩标的从未达到且未超过边界一上下

任何一端

，

但曾达到或超过边界二上下任何一端

，

则客户获得

４．７５％

（

年

）

产品收益

；

如果在结构性存款期限内挂钩标的从未达到且未超过边界二上下

任何一端

，

则客户获得

６％

（

年

）

产品收益

；

如果在结构性存款期限内挂钩标的曾达到或超过边界一上下任何

一端

，

则客户没有产品收益

。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产品主要风险揭示

１

、市场风险：如果在结构性存款运行期间，市场未按照结构性存款成立之初预期

运行甚至反预期运行，客户可能无法获取预期收益，甚至可能出现零收益；

２

、流动性风险：产品期限内，除非另有约定，投资本结构性存款的客户不能提前

终止或赎回；

３

、结构性存款不成立风险：若由于结构性存款认购总金额未达到结构性存款成

立规模下限（如有约定），或其他非因银行的原因导致本结构性存款未能投资于结构

性存款合同所约定投资范围，或本结构性存款在认购期内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可能对

结构性存款的投资收益表现带来严重影响， 或发生其他导致本结构性存款难以成立

的原因的， 经银行谨慎合理判断难以按照结构性存款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本结构性

存款，银行有权但无义务宣布本结构性存款不成立，客户将承担投资本结构性存款不

成立的风险；

４

、通货膨胀风险：有可能因物价指数的上升导致产品综合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

率，即实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５

、政策风险：因法规、规章或政策的原因，对本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产生不利

影响的风险；

６

、提前终止风险：当银行本着为客户锁定收益或减少损失的原则视市场情况提

前终止本结构性存款，客户可能获取低于预期的收益，且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权实现的

产品收益并不必然高于产品正常到期实现的产品收益；

７

、延期支付风险：在发生政策风险或本结构性存款项下对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延

期的情况下，银行会向有关责任方行使追偿权，因此可能会导致产品收益延期支付；

８

、信息传递风险：银行按照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结构性存款的信息披

露公告。 客户应根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主动、及时登陆银行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如

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

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结构性存款信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９

、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

其他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网络、系统故障等因素）可能致使结构

性存款面临损失的任何风险。

三、风险应对措施

１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３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４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

以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资金安全和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进行的， 不会对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

从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金雪球

０９０８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该产品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到期。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Ｄ－１

款，该产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到期。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到期。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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